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８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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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刊登了《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 事后审查发现该公告中股份变动情况表数据有误，现

予以更正：

更正前：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８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７．９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５％

股份总额

３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更正后：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５

，

２７１

，

６００ ２２

，

６３

，

５８００ ６７

，

９０７

，

４００ １３．８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８１

，

２２８

，

４００ １４０

，

６１４

，

２００ ４２１

，

８４２

，

６００ ８６．１３％

股份总额

３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８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董事会对因上述更正给股东和公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30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1

年

5

月

4

日上午在本公司经营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公司

3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不从事财务性投资的议案》：为了保障公司募集资金的安

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重申并承诺：公司募集资金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

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总经理提议，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聘任杨金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五日

附件：杨金林先生的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

杨金林先生，中国国籍，

1965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1986

年

1

月至

1993

年

7

月

在宜春市（现为袁州区）供销社工业品公司财务科担任会计；

1993

年

8

月至

2003

年

9

月在公司财

务部工作，先后担任会计、主办会计等职务；

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3

月在公司控股子公司

－

邯郸

市江特电机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部长；

2006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与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光华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３９

，

６９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４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比例共同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１２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２．７

股的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履行情况

１

河南汇诚投资有限

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

在承诺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的总

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

超过

１０％

。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

，

非流通股股东河南汇诚

投资有限公司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河南

汇诚投资有限公司已全部

履行完毕

。

１

）、

关于先行代为垫付对价安排的承诺

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做出书面承诺

：

若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

，

存

在未明确表示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非流

通股股东

，

对其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

被

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

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

，

应向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

司以股份

、

现金方式或其他双方认同的方式偿还

垫付的对价

，

或征得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的同

意

。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时

，

河南汇诚投资有限

公司已代西南交通大学工

程 开 发 万 成 分 公 司 垫 付

１００

，

１２７

股

；

代四川日报社

新 念 广 告 实 业 公 司 垫 付

１００

，

１２７

股

；

代成都宏景商

务 咨询有限 公司 垫 付

３５

，

０４４

股

；

代四川岷江电力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垫 付

２７０

，

３４２

股

，

共代上述

４

家股东垫付

５０５

，

６４０

股

。

四川岷江水力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原四川

岷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已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偿还被

垫付股份及相应送转股股

份

３６４

，

９６２

股

，

四川日报社

新 念 广 告 实 业 公 司 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偿还被垫付

股份及相应送转股份

１３５

，

１７１

股

，

其余两家未偿还代

垫股份

。

２

）、

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承

诺

，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若公司的

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

，

将向流通股股东追

送股份一次

（

追送完毕后

，

此承诺自动失效

），

追

加对价股数为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

件有以下三种情况

：

ａ

、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审

计报告

，

如果

２００６

年不能实现扭亏为盈

，

即

２００６

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

；

ｂ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的净利润

未达到

２０００

万元

；

ｃ

、

２００６

年或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未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实现的合并

报 表 净 利 润 为

２３２

万 元

，

２００７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

净利润为

３

，

６２７

万元

，

且审

计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

见

，

本公司未触发实施股份

追送的要件

，

河南汇诚投资

有限公司无需履行追送股

份的承诺

，

其追加对价股份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深圳分公司解除股份冻

结

。

２

四川日报社新念广

告实业公司

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

在承诺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的总

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

超过

１０％

。

已履行完毕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６３９

，

６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为

０．４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限 售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比例

（

％

）

冻 结 的 股 份

数量

（

股

）

１

河南汇诚

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３５

，

１７１ １３５

，

１７１ ８．９７％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２

四川日报

社新念广

告实业公

司

５０４

，

５２７ ５０４

，

５２７ ３３．４９％ ０．３５％ ０．３５％ ０

合计

６３９

，

６９８ ６３９

，

６９８ ４２．４６％ ０．４４％ ０．４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１４４

，

２２５ ０．８０％ －５０４

，

５２７ ６３９

，

６９８ ０．４４％

２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５９

，

０６４ ０．２５％ －１３５

，

１７１ ２２３

，

８９３ ０．１６％

３

、

高管持股

３

，

３４３ ０．００％ ３

，

３４３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５０６

，

６３２ １．０５％ －６３９

，

６９８ ８６６

，

９３４ ０．６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２

，

４０３

，

３６８ ９８．９５％ ６３９

，

６９８ １４３

，

０４３

，

０６６ ９９．４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２

，

４０３

，

３６８ ９８．９５％ ６３９

，

６９８ １４３

，

０４３

，

０６６ ９９．４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３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４３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河南汇诚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３

，

６０８

，

９５４ ２２．１５％ ３２

，

２３７

，

０５０ ２２．４０％ １３５

，

１７１ ０．０９％

（

注

）

２

四川日报社

新念广告实

业公司

４７３

，

８５０ ０．４４％ ０ ０ ５０４

，

５２７ ０．３５％

合计

２４

，

０８２

，

８０４ ２２．５９％ ３２

，

２３７

，

０５０ ２２．４０％ ６３９

，

６９８ ０．４４％

注：

１

）、因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盈余公积转增

２．５

股，分配方案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４３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２３

，

６０８

，

９５４

股限售股变更为

３１

，

８７２

，

０８８

股。

２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实施时，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代西南交通大学工程开发万

成分公司垫付

１００

，

１２７

股；代四川日报社新念广告实业公司垫付

１００

，

１２７

股；代成都宏景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垫付

３５

，

０４４

股；代四川岷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垫付

２７０

，

３４２

股，共代上述

４

家股

东垫付

５０５

，

６４０

股。 四川岷江水力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原四川岷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偿还被垫付股份及相应送转股股份

３６４

，

９６２

股， 四川日报社新念广告实业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偿还被垫付股份及相应送转股份

１３５

，

１７１

股，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股份变更为

３２

，

３７２

，

２２１

股，其余两家未偿还代垫股份。

３

）、因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盈余公积转增

２．５

股，分配方案实施

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４３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四川日报社新念广告实业公司持有

的

４７３

，

８５０

股限售股变更为

６３９

，

６９８

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偿还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被垫付股

份及相应送转股份

１３５

，

１７１

股，现持有的股份变更为

５０４

，

５２７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９ ３０

，

２３８

，

０９５ ２１．０１％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 ３

，

２１６

，

９６２ ２．２４％

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 ２８

，

７１３

，

０８８ １９．９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作出如

下结论性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世纪光华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均严格

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截至世纪光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满

３６

个月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河南汇诚

投资有限公司和四川日报社新念广告实业公司的限售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鉴于四川日报社新

念广告实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将股改代垫股份偿付了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 并和河南

汇诚投资有限公司已提交了解除限售股份流通的申请，则他们持有的剩余限售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解除限售，获得上市流通权。

世纪光华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世纪光华

此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是

√

否

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特此承诺：在我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后的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解除限售流通股将不超过

５％

以上。如果河南汇诚投资有

限公司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

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河南汇诚投资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

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的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四日

股票简称：中远航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编 号：

２０１１－２４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５

月

３

日、

５

月

４

日，以个人自有资金增持本公司

Ａ

股流通股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购入前持股

数

本次购入数量 累计持股数

１

韩国敏 董事

、

ＣＥＯ ６５

，

０００ ９１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２

郭 京 董事

、

ＣＯＯ ６６

，

０４０ ５６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０４０

３

金立佐 独立董事

７５

，

４００ ０ ７５

，

４００

４

谭劲松 独立董事

６

，

５００ ０ ６

，

５００

５

赖奕光 常务副总经理

６５

，

０００ ６２

，

９０１ １２７

，

９０１

６

杜俊明 副总经理

６５

，

０００ ５５

，

９５９ １２０

，

９５９

７

林敬伟

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６５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９０ １２５

，

０９０

８

薛俊东 董事会秘书

６５

，

０００ ５８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０００

９

董宇航

ＣＥＯ

助理

６５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上述人员所持股票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规定中对董事、独立董事和高管人员所持公司股票的相关

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１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７５６

，

６９８ ５７

，

５８３ ８．２ ２

，

７８３

，

５５９ １９４

，

７８３ ７．５

周转量

（

千吨海里

）

４

，

７９６

，

９６５ ３８７

，

０６０ ８．８ １７

，

１２１

，

１９９ １

，

４０３

，

６４４ ８．９

营运率

（

％

）

９８．２ ３．５ ３．７ ９８．３ １．６ １．７

航行率

（

％

）

５６．３ －４．９ －８．０ ５５．９ －５．３ －８．７

载重率

（

％

）

６４．６ －８．７ －１１．９ ６０．７ －５．０ －７．６

燃油单耗

（

千克

／

千吨海里

）

６．９ １．０ １６．９ ６．９ ０ ０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１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４５５

，

０８２ －９６

，

２９４ －１７．５ １

，

８２０

，

５３９ －９２

，

０１８ －４．８

杂货船

１８２

，

３３５ １３６

，

１８５ ２９５．１ ５１８

，

３０４ １３７

，

１１７ ３６．０

重吊船

３８

，

８２３ －３９

，

１３６ －５０．２ ２０５

，

５７７ ８０

，

４８２ ６４．３

半潜船

０ ０ ０ ５１

，

０７３ ３４

，

２１１ ２０２．９

汽车船

２５

，

３６９ １４

，

９５０ １４３．５ ６０

，

８０５ ２８

，

７８１ ８９．９

滚装船

５５

，

０８９ ４１

，

８７８ ３１７．０ １２７

，

２６１ ６

，

２１０ ５．１

合计

７５６

，

６９８ ５７

，

５８３ ８．２ ２

，

７８３

，

５５９ １９４

，

７８３ ７．５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四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ｉｊ＿Ｌｉｊ ＿＿

ｍ ｎ

∑∑＿Ｄｉｊ＿Ｌｉｊ

注：

Ｑ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ｉｊ－－－－－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 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

于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

行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 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

靠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 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

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

司

Ｂ

栋一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深圳华强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的议案》。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深圳华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 以上贷款全

部用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不超过以上贷款金额的范围内具体办理

相关贷款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三年。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亿

伍仟万元，以上贷款全部用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不超过以上贷款金

额的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贷款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三年。

三、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伍

仟万元，以上贷款全部用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不超过以上贷款金额

的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贷款事宜。 本授权有效期三年。

四、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顺络科技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玻集团”）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希望购买深圳顺络科

技有限公司（原“南玻电子”，下称“顺络科技”）

１００％

股权，提出的购买条件是：南玻集团愿意

以基准日的顺络科技净资产值加上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溢价作为本次股权交易对价。 在股权收

购前，由我公司负责清理顺络科技的全部负债和资产，解除顺络科技对外提供的经济担保责

任。 回购基准日暂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南玻集团承诺在收购股权后，将不会从事片式电感

和

ＬＴＣＣ

产品（用“低温陶瓷共烧技术”生产的产品）的生产、制造和销售业务，专利和专有技

术归我公司所有。 其它条件由双方根据公平合理、互利互惠的原则友好协商确定。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按照以上条件进行后续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协议签署后仍需召开董

事会审议通过才能生效，同时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以上原则范围内具体实施工作。 董事会

要求公司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和深交所相关要求完成后续审批事宜和持续信息披露事宜。

五、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我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注

册登记手续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六、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

限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况。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注册地点：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施红阳；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方案设计和技术转让、咨

询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投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所需要，对于公司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富工业区顺络工业园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Ｂ

栋一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

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

（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证券时报》上的《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的《居民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居民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络观澜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８３２５８６

（请注明：证券投资部）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

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

己的意思表决。

五、其他

１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 系 人：徐佳、罗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８３２５８６

２

、本次会议会期暂定为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附件：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

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委托股东名称：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附注：

１．

各选项中，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栏中用“

√

”选择一项，多选无效，不填表示弃

权。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需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７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２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２５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８３

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葛淝路

１

号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汪先锋 盛夏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９７７１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９７７１０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5

月

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11-023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经公司董事长雷毅先生、副董事长高文翔先生、副董事长皇甫智伟先生、董事兰旭先生、

董事杨奕敏女士等五名董事提议，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4

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当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

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此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根据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将确定发行本次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具体如下：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含

12

亿元）。

2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7

年，附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3

、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联合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定，在

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

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

固定不变。

4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5

、回售安排

在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第

5

个付息

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6

、还本付息的安排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由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8

亿元用于偿还短期借款或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

、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网下发行比例根据发行当期情况由发行人和联合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10

、发行时间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

6

个月内一次完成发行，不

分期发行。

11

、拟上市交易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

12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

采取如下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离任。

上述方案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后实施。

二、审议通过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的补充意见》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11-024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经公司监事沈洪忠先生、监事孟锡荣先生、监事舒永秀女士等三名监事联名提议，云南锡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4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当面送达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此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

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根据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将确定发行本次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具体如下：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含

12

亿元）。

2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7

年，附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3

、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联合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定，在

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

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

固定不变。

4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5

、回售安排

在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第

5

个付息

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6

、还本付息的安排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由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8

亿元拟用于偿还短期借款或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9

、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网下发行比例根据发行当期情况由发行人和联合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10

、发行时间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

6

个月内一次完成发行，不

分期发行。

11

、拟上市交易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

12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

采取如下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离任。

上述方案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后实施。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19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

2010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4,050

万股（含

4,050

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13.28

元

/

股，募集资金额不超过

42,500

万元，用于购置地铁盾构施工设备。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正式向

中国证监会上报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由于国家对涉及房地产业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且审议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一年有效期限将近，经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和审慎分

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协商后，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报材料。 并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及

4

月

20

日分别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撤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011

年

4

月

21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分别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关于撤回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申请》，此申请于

2011

年

5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1]54

号）的批准。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2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4

日收到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

中标通知书，新建澄浏南路跨蕴藻浜大桥工程由公司中标承建。 工程中标价

20,370

万元，工期

710

日历天。

该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3.37%

，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5

日


